《新丰县黄磜镇SG-XF-12-02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》公示材料

一、规划范围
规划范围北至规划道路，东至现状山体，南至圆山包，总面积约10.99公顷。
二、目标定位
依托新丰县优质的自然资源本底，以创建“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”“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示范县”为契机，用好用活“中国岭南避暑胜地”金字招牌，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求，以“粤美红叶、跃动山林”为主题，将规划区建设为集观光、休闲、运动、体验、度假为一体的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、粤港澳大湾区度假休闲目的地、红叶主题生态旅游度假胜地。
三、发展规模
规划范围内总用地109865.28平方米，全部为建设用地。规划总人口规模约为2500人。
四、规划结构
规划区形成“一轴多区”的总体规划结构。
一轴：生态文旅发展轴，依托景区主干道建设生态文旅景观视廊，提升景区品质。
多区：结合现状基地建设划分为综合服务区、主题民宿区、星空休闲区、特色民宿区、滨湖休闲区、主题度假区和山林观光区。
五、用地布局
规划范围内总用地109865.28平方米，全部为建设用地。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721.54平方米，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0.66%，为文化用地。
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53190.39平方米，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48.41%，为商业用地。
交通运输用地面积29135.20平方米，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26.52%。其中城镇道路用地12531.87平方米，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11.41%；交通场站用地16603.32平方米，为社会停车场用地，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15.11%。
公用设施用地面积118.9平方米，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0.11%，为环卫用地。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26699.26平方米，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24.30%。其中公园绿地面积3427.20平方米，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3.12%；防护绿地面积11345.31平方米，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10.33%；广场用地面积11926.76平方米，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10.86%。
地块使用性质分类和分类代码按照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确定的二级类或三级用地分类标准。
六、道路交通规划
规划区依托南北向G220国道与新丰及翁源县相连，使周边城区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可快速通达本区域。
规划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骨干路网系统，细化内部骨架路网，整体形“主次”两级路网系统联系基地内各地块。其中干路一条，其余为支路。
七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
结合规划区建设内容，重点建设旅游服务设施，按“游客服务中心-旅游服务接待中心-游客服务点”三级布局。规划设置游客服务中心1处、游客服务接待中心1处、游客服务点6处。
八、绿地系统规划
规划构建“一核，一带，多节点”的层次分明、点线面结合的生态系统。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26699.26平方米。
九、地块建设控制
规划区整体为统一规划详细规划单元，编码为“SG-XF-12-02”。具体地块编码采用四位数字，即0101，前两位表示地块所在组团，特色民宿片区为01，星空休闲片区为02，主题民宿片区为03，山林观光片区为04，滨湖休闲片区为05，主题民宿片区为06，综合服务片区为07，后两位表示具体地块。
规划区商业用地容积率控制在1.5以下，建筑密度控制在45%以下，建筑高度控制在24米以下；文化用地容积率控制在0.8以下，建筑密度控制在40%以下，文化用地、环卫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12米以下。地块兼容性、用地兼容比例、建筑兼容比例、建筑退线、配套设施等要求参照《韶关市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（2015）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十、规划实施
严格按照高起点规划、高标准建设、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完善规划管理机制。将详细规划成果纳入数据库，建设全县详细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系统，依法、规范、统一、高效和高质量地推进规划实施，支撑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。严格依据详细规划，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、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以及实施城乡开发建设、整治更新和保护修复活动，激发发展活力，促进高质量发展。

